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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测研院〔2024〕26 号）

院属各单位：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项目劳务费管理实施细则》《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基

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诚信管理办法》等 4个办法已经

2024 年 12 月 9 日院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

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科技与国际合作处反馈。

2024 年 12 月 30 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动院大型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实现科研资源共享和优化配

置，提高使用效率，充分释放服务潜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

《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

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型科研仪器，是指纳入我院固定资产管理的、单价

在50万元（含）以上的具有独立功能的科学仪器设备，用于办公、网络的大型

设备、科研条件保障的辅助设施、涉密仪器等不符合国家平台共享条件的仪器

设备不在本办法范围内。

第三条 凡使用各级财政经费购买的大型科研仪器，均须纳入开放共享范

围；非财政经费购买的，管理部门可采取自愿申报、择优加入的方式列入开放

共享范围。

第四条 科技与国际合作处负责制定科研仪器共享管理制度及组织绩效

考核；财务资产处负责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协调、监管及调配；测绘科技信息

中心负责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的管理与维护；项目组负责设备的日常维护管

理。

第五条 大型科研仪器应当主动纳入我院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实现信

息查询、在线预约、使用登记等日常管理功能。在满足本单位科研需求的条件

下，向院外用户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共享方式包括观测数据共享、自行上机操

作、委托测试、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

第六条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可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收取费用。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进行分类管理。院内用户从事科研工作可免费使用，须



2

将使用信息录入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进行使用登记；院外用户用于国内外

组织科学数据共享、合作项目研究等，可免费使用，须在共享平台注册，进行

使用登记；院外用户用于委托测试等工作，依测试合同收取费用，须提前在我

院开放共享平台注册，网上提出预约申请，由项目组为用户提供机时和服务保

障。共享过程中如发生仪器损坏情况，则由双方协商赔偿。

第七条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使用所取得的一切收入由院统一管理，主要用

于：仪器维护保养、更新升级改造、应用方法开发、基础设施条件保障、管理

与专业技能培训等相关事项支出。

第八条 共享平台对纳入共享的仪器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调整一次共享仪

器清单，并在院网站发布。对于设备老旧、技术性能落后的仪器，可由项目组

向共享平台提出申请，适时退出共享。

第九条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应由科技与国际合作处和财务资产处联合开

展购置必要性论证，论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该仪器的预期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

等内容。

第十条 科技与国际合作处每年组织对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绩效进行考核

评价。考核指标包括：有效服务机时、对外服务机时、共享使用收入、服务外

单位创新案例及服务院内科技创新成效等内容。

第十一条 共享仪器年有效平均使用机时以800小时为合格线，以共享平

台登记使用记录统计为准。对使用效率低、开放共享差、仪器设备长时间不调

试和年有效使用机时低于200小时的大型科研仪器，在院内进行通报并责成其

限期整改。整改不达标的，可采用限制购置仪器设备等措施予以约束。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院科技与国际合作处和财务资产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有关部门对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工作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型科研仪器共

享管理办法（试行）》（测研院字〔2016〕80号）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共

享科研仪器有偿使用收费管理（试行）》（测研院〔2020〕4号）同时废止。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测研院〔2024〕26号）

